
1 

中臺科技大學經費核銷作業辦法 

文件編號：OCR306 

1141008 行政會議通過 

1150624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各項經費核銷有所依循，減少各單位送審憑證之退補件率，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學校校內款、教育部補助款、專題研究計畫(包括政府機構及民間機構等)、

指定捐款等經費支出。如校外補助或委託案之經費補助另有規定者，請遵照各補助機關規定辦

理。 

第三條 原始憑證依其種類、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如下列規定： 

一、統一發票(二聯式及三聯式) 

(一)買受人：廠商應填寫「中臺科技大學」，不可加註「私立」或「單位名稱」。 

(二)統一編號：三聯式統一發票應填寫「52006808」。 

(三)憑證內容：應填寫完整開立日期(年月日)、品名、單價、數量及總金額。 

(四)統一發票專用章：應載明公司名稱、地址、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五)三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附扣抵聯(第二聯)及收執聯(第三聯)，避免造成重複核銷情

形。 

二、收銀機統一發票(二聯式及三聯式) 

(一)統一編號：應填寫「52006808」。如本校統一編號未直接鍵入打印者，須補填本

校統一編號「52006808」並加蓋廠商之統一發票專用章。 

(二)憑證內容：應填寫完整開立日期(年月日)、品名、單價、數量及總金額。 

(三)三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附扣抵聯(第二聯)及收執聯(第三聯)，避免造成重複核銷情

形。 

三、紙本電子發票 

(一)統一編號：應填寫「52006808」。 

(二)憑證內容：應填寫完整開立日期(年月日)、品名、單價、數量及總金額。 

(三)應載明公司名稱、地址、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四、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一)買受人：廠商應填寫「中臺科技大學」，不可加註「私立」或「單位名稱」。 

(二)憑證內容：應填寫完整開立日期(年月日)、品名、單價、數量及總金額。 

(三)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應載明公司名稱、地址、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並加

蓋公司負責人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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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項規定各款如記載書寫錯誤，應通知廠商修正或重新開立。原始憑證之品名如為英

文、貨號或數量為乙式者，應黏貼明細表於原始憑證背面，於騎縫處加蓋廠商統一發

票專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或請廠商另行提供貨品中文名稱之銷貨明細表並加

蓋廠商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第四條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及驗收應遵照中臺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法、中臺科技大學財物管理

辦法、中臺科技大學驗收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第五條  同一場活動或同一計畫之採購案件，應合併辦理請購；其預算來源不同(補助款及學校自

籌款等)、列支不同預算項目，或同一廠商開立同一發票日期之原始憑證有數張者，亦同。

不得藉由分案方式規避前條之規定。 

第六條  原始憑證加總合計之金額應與支出憑證黏貼單之核銷金額相符，如支出憑證黏貼單之核銷

金額小於原始憑證加總合計金額，應於支出憑證黏貼單註明實付金額，加蓋經辦人章或

簽名。 

第七條  專兼任助理及臨時人員應先完成聘用程序後始得申請人事費用，並遵照政府機關公告之基

本工資標準計酬。 

第八條  教職員工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之給與、加給，應有該等獎金發放

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學校內部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 

第九條  學生獎助學金支付對象應為本校有學籍在學學生，經費核銷應檢附獎助學金會議紀錄及獎

助學金發放辦法。 

第十條  國內外差旅費之支領，應依中臺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差旅費支領要點、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國內外差旅費應於出差結束後十五日內完成報支程序。 

第十一條  預支費用應擬簽呈，註明經費來源及用途並附上活動計畫、活動收支預算表等，經校長

核准後，依本校付款流程規定期限內，將核准簽呈及附件送會計處製作傳票及總務處出

納組付款。預支款不得抵觸中臺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法。該項業務結束後一個月內，檢

附相關憑證辦理經費核銷，未能於期限內辦理核銷，應填寫預支款延期核銷申請書送會

計處備查，其餘相關規定請遵照中臺科技大學預支款與核銷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零用金保管單位因公辦理雜項事務以零用金方式報銷，每筆以不超過 1 萬元(不含)為

限，支付金額超過 1萬元者，須簽請校長同意後始得申請，其餘相關規定請遵照中臺科

技大學零用金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原始憑證不得以影印本核銷，如原始憑證正本遺失，應請廠商開立與正本相符副本憑證。 

第十四條  支出憑證黏貼單之黏貼，請勿重疊、遮住金額、日期、學校抬頭及統一編號，並以膠水

黏貼核銷憑證，勿以口紅膠及訂書針，以免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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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支出憑證不可分割者，由數件計畫或會計項目共同分攤，應檢附「支出分攤表」。 

第十六條  學校經費之請採購項目應與預算項目相符，不符時應填寫本校「經費流用申請表」或簽

呈經核准後辦理經費流用或變更。 

第十七條  各類計畫經費流用、變更及展期，請於研究發展處規定之期限前，填寫研究發展處公告

之「經費流用申請表」、「計畫經費變更(新增)申請表」、「計畫經費展延申請表」提出申

請，如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辦理者，另專案辦理。 

第十八條  已獲得補助或委辦案，如需學校配合款，請先確認配合款預算是否有編列，如未編列者，

應先行會辦研究發展處，經核准後方得申請動支計畫經費。 

第十九條  教學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同意就地查核者，其憑證黏貼單僅製作正本乙份，如補助機關另

行規定多份數者，須依補助機關規定製作副本。 

第二十條 各類經費核銷程序及注意事項請依中臺科技大學預算編審與執行辦法暨相關附錄、會計

處公告之「支出憑證黏貼單檢核表」、「廠商開立憑證應行注意事項」、「會計項目使用原

則」、「經費編列基準表」、「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扣繳一覽表」、「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

扣繳簡表」等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經辦人應對所提出支出憑證支付事實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或偽造之情事，應由經

辦人及其主管(計畫主持人)負連帶責任。 

第二十二條  配合私立大學學年度之結帳時程、政府單位之會計年度結案期限，本校經費核銷期限

注意事項如下規定： 

一、學校學年度起訖日期為當年度 8 月 1 日至次年度 7 月 31 日，凡屬該學年度支出(包括各類計畫

執行期限跨學年度之支出)應於學年度結束前經費核銷完畢。各單位應留意會計處每年度公告

之請採購作業截止日及經費核銷期限，如未完成 7 月 31 日前經費核銷流程，應專簽陳請校長

核定後辦理。 

二、政府會計年度起訖日期為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於當年度 11

月 15 日前留意計畫經費核銷情形，並於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完成經費核銷。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